附件1
2025年和平县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项目评分表
项目单位：
	序号
	评分
项目
	评分标准和内容
	分值
	自评分
	提供证明
	专家
评分

	1
	基地必要条件（缺一项，一票否决）

	《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申报表》 
	
	
	
	

	2
	
	《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实施方案》
	
	
	
	

	3
	
	营业执照、基本存款账户信息（对公账户）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；畜禽养殖非禁养区，有环评审批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等
	
	
	[bookmark: _GoBack]提供有关复印件
	

	4
	示范规模（25分）
	种植类要求地域连片面积100亩以上，大棚种植30亩以上、花卉种植20亩以上，渔业养殖面积30亩以上，畜牧类生猪养殖年出栏1000头（只）以上，家禽养殖出栏1万羽以上，农业机械基地种植连片面积100亩以上、机械拥有量2台（含2台）以上。基地示范规模达到遴选条件中所属产业最低种养面积的，得10分；种养面积每增加10亩，加1分，最高加5分
	15
	
	评审组现场核查
	

	5
	
	有养殖备案表、承包土地证明。基地属于自有土地建设的得10分，属于租用、合作方式的5年以上得8分
	10
	
	土地使用权证或土地租赁合同书，自有土地提供村级证明、养殖备案复印件
	

	6
	技术人员
（10分）
	基地有技术人员（具初级职称或农业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） 
	5
	 
	提供职称复印件或学历证明 
	

	7
	
	基地人员有参加过高素质农民培育 
	5
	 
	提供高素质农民培育证书复印件
	

	8
	规范化、标准化、经营情况
（25分）
	申报单位运营正常，有规范的规章制度和财务制度及其它企业标准
	10
	 
	提供有关规章制度复印件 
	

	9
	
	生产主体生产过程有生产记录档案
	10
	 
	评审组实地查阅档案
	

	10
	
	企业注册商标，生产的农产品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，并按要求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
	5
	
	提供有关复印件。
	

	11
	辐射能力
（15分）
	辐射带动农户加入本产业发展，且经济或生态效益明显，带动周边农户10户以上的得5分；20户以上的得10分
	10
	 
	提供村委或行业协会证明。 
	

	12
	
	有宣传示范推广推介的资料，开展过现场观摩活动或培训活动
	5
	
	提供宣传资料、场地、参观学习照片、记录等证明
	

	13
	获奖获证情况
（20分）
	基地或技术人员有获得省级、市级以上称号或证书。其中县级的得5分，市级的得10分，省级以上的得15分。
	15
	
	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
	

	14
	
	具有“两品一标”认证或其它各类荣誉证书
	5
	
	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
	

	15
	未来发展
（5分）
	推广技术、品种符合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，有利于产业进一步扩大
	5
	
	提供镇级或行业协会证明
	

	合 计
	
	100
	
	
	

	专家签名
	






